
关于开展2023年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鹤洲新区筹备组,市直各相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着力提升科技对社会发展领

域的引领与支撑作用，根据《珠海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试行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试行办法”，珠科创〔2020〕54 号）、《珠

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珠科创〔2020〕163

号）（见附件6）相关规定，现启动2023 年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

技项目申报工作，请各区及有关部门做好本区和本部门所涉领域

的项目申报组织和审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设置及支持方式

（一）类别设置

根据我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研发与应用推广需求，本年度社

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分为以下类别：农业农村项目、农村科

技特派员项目、医疗卫生科研项目、医疗卫生（基层）项目、自

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项目、社会事业与社会安全项目。详见《2023

年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分类及层次设置表》（附件

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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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方式

根据申报项目的工作难度、工作任务量、工作基础、技术水

平、项目预期效益等情况综合确定最终支持额度，经费资助类项

目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个层次。医疗卫生方向项目分经费资

助和经费自筹两类项目，其中，经费自筹类项目，由所在单位提

供项目研究经费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项目侧重

服务于珠海市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技术推广应用，技术和成果

主要惠及珠海百姓，体现更多公益性和社会效益。产业化项目不

予受理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为珠海市依法注册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

企事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单位或者是经市政府

批准的其他机构。其中，申报医疗卫生科研方向项目的申报单位

应为珠海市依法注册的医疗卫生机构。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重点

支持小微企业。(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参见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

标准规定的通知》(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)）

（三）申报单位和所有参与单位须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

申报单位要落实科研诚信有关要求，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

项目内容必须真实可信，不得夸大自身实力与技术、经济指标。

申报单位须签署《项目申报承诺函》（附件5），加盖单位公章后扫

描作为申报书附件上传。

（四）申报单位要统筹考虑自筹资金与申请资助资金的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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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比例。申报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自有配套资金，自有配套资金

可追溯到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前6个月。申请的资助金额占项目总

投入的比例不高于50%。根据每个申报项目工作难度、工作任务量

等情况确定最终支持额度。一类公益性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强制项

目配套资金，但要有合理预算。

（五）申报单位应承诺财政资助资金额未达到申请的资金额

度时，不足部分由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补足。申请资助资金额与市

科技创新局实际可能提供的资助金额差别较大，预计申报单位增

加自筹资金有较大的困难，或者实施中有可能出现资金短缺问题

的项目，将暂缓或不予立项。

（六）每个申报单位申报项目数量不超过2个（医疗卫生项

目除外）。医疗卫生机构申报数不能超过本单位限额，医疗卫生项

目应兼顾临床医疗、医技、医护等领域，保证各领域有一定比例

的申报数量，医疗卫生重点项目每个申报单位限报2个。

（七）由两个及以上单位联合承担的项目，必须提供项目合

作协议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第一申报单位必须是我市三级综合或

专科医院，设有临床重点专科，珠海市内其他医疗卫生单位可参

与联合申报。

（八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员工，确保在

项目实施期间在职并能够正常履行职责，项目立项后项目责任人

原则上不能变更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55周岁。

（九）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

上者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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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医疗卫生项目必须经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（伦

理审查应在项目申报前完成），未成立伦理委员会的医疗卫生机构

需提交伦理承诺书（附件4）。

（十一）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两年。

三、申报受理流程

（一）申报单位在线填报

申报单位请登录“珠海市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”

（https://113.106.103.75/#/home），在线填报《珠海市社会发

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，上传有关佐证材料（请申报单位尽

可能全面地提交与项目有关的佐证材料，其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[无模板]、2021 年审计报告或2022 年财务报表、项目负责人在

职证明等为必须提供的材料)，并按系统要求由单位管理员在线审

核后提交到市科技创新局或有关主管部门。

已注册系统用户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账号进行申报和管理；

未注册的单位应先注册，获得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，再为单位开

设申报人账号，并使用申报人账号登录系统填写申报书。

申报科技安全、科技动员、科技拥军、军民两用技术研究等

领域项目的，请自行下载“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申

报书”，线下填写项目申报书并附相关佐证材料，纸质材料一式

八份（普通胶装）后送至市科技创新局,电子文档刻录光盘一并报

送。通过线上提交申报材料将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受理

1.申报单位（除医疗卫生外）直接在线提交至市科技创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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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医疗卫生项目在系统提交后，由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

实施线上审核，无需上传主管部门审核意见的扫描件。

3.申报医疗卫生项目的机构应将本单位申报项目按照附件 3

要求汇总报市卫生健康局。

4.市科技创新局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

（三）受理审核时间

在线申报时间：2022年12月23日——2023年2月5日18:00，

逾期则不能提交。建议申报单位不要过于靠近截止时间提交，以

免造成无法提交的情况。

市科技创新局审核截止时间为2023 年 2月 17日 18:00。申报

单位在完成提交后，请随时通过申报系统关注所申报项目的“工

作进度”，及时了解申报项目所处进度和审核结果。

（四）材料提交

项目通过评审后，获立项项目单位在珠海市财政惠企利民服

务平台中打印生成《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，

签字盖章并装订成册，申报书及附件须在一册内装订完成，请直

接用申报书首页作为封面，无需使用胶圈、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

边的装订方式（普通胶装即可）。书面材料报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五）联系方式

咨询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:00—12:00，下午 2:00—6:00。

1.医疗卫生科研方向：市卫生健康局，陆小艳，2299117。

2.科技安全、科技动员、科技拥军、军民两用技术研究：郑

亮，22298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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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其他方向：钟梅，2139396；马倩婷，2538006。

（六）特别提醒

市科技创新局不接受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的项目申报，

并从未指定或推荐任何中介机构为申报单位提供申报业务咨询。

请各申报单位根据本单位科研需求，按要求认真组织申报材料，

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。

附件：１.2023 年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分

类及层次设置表

2.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

3.医疗卫生项目汇总表

4.伦理承诺书

5.项目申报承诺函

6.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

7.2023 年珠海市社会发展领域（医疗卫生方向）

项目限额申报名额分配表

珠海市科技创新局

2022年 12 月 22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。


	



